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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概述 

四川苍溪经济开发区（以下简称：经开区）是 2014 年 7 月经四川省人民

政府（川府函【2014】129 号）批准成立的工业园区，属于四川省省级经济开

发区，最初由 2005 年成立的苍溪县工业集中发展区和 2008 年成立的广元市天

然气工业园整合而成。经整合后的四川苍溪经济开发区位于苍溪城区东南部，

距苍溪县县城建成区 2.5 公里。经济开发区按“一区两片”规划布局，包括古

梁片区【即原广元市天然气工业园的一区所在地】和紫云片区【即原苍溪县工

业集中区的紫云工业园所在地】，规划总面积 5.15km2。其中，古梁片区规划

面积约 2.7 平方公里；紫云片区规划面积为 2.45 km2。其主要产业定位为以天

然气综合利用、农产品加工、机械电子为主的经济开发区。 

2013 年 10 月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川发改经济综合函【2013】1467

号文件《关于对四川苍溪经济开发区发展规划》批复同意建设。2013 年 6 月，

苍溪县工业集中区管委会委托四川省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编制了《四川苍溪经

济开发区规划环境影响报告书》，并于同年 9 月取得了原四川省环境保护厅出

具的关于印发《四川苍溪经济开发区规划环境影响报告书》审查意见（川环函

[2013]228 号）。2021 年，四川苍溪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委托吉林灵隆环境

科技有限公司编制了《四川苍溪经济开发区规划环境影响跟踪评价报告书》，

并通过专家组审查。 

苍溪县中心城区现状排水为雨污分流制，生活污水经处理达标后排放。目

前中心城区共有 2 座生活污水处理厂，分别为江南生活污水处理厂和苍溪县石

家坝城市生活污水处理厂。江南生活污水处理厂现状主要收集及处理嘉陵江南

岸区域城市生活污水，石家坝污水处理厂主要处理肖家坝、回水、武当、文

焕、麻岭、光明、龙潭及老城片区等片区生活污水。由于园区经开区内尚未配

套建设工业污水处理厂，因此，目前经开区内企业产生的生活污水及生产废水

主要依托苍溪县石家坝污水处理厂处理。 



 

 

苍溪县石家坝城市生活污水处理厂项目已取得原四川省环境保护厅批复

（川环审批（2012）465 号），批复处理规模为 3 万 m3/d，其中一期已建部分

处理规模为 1.9 万 m³/d，污水处理达《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

（GB189818-2002）中一级 A 标准后，尾水排入嘉陵江。 

根据 2018 年 4 月 16 日生态环境部第四号令发布的《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

与办法》（简称“公参办法”）相关内容，本项目属于应当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

的建设项目，需要开展公众参与。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的要

求，我单位于 2022 年 6 月 10 日确定了环评单位，于 2022 年 6 月 13 日，在苍

溪县人民政府网站进行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第一次信息公示，公开了建设项目基

本情况、建设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环评单位名称及联系方式、公众意见表网

络链接和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在四川苍溪经济开发区工业污水处理

厂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编制完成后，于 2022 年 6 月 27 日起 10 个

工作日在苍溪县人民政府网站进行环评报告征求意见稿信息公示，公开了项目

环境影响报告书的全文网络连接和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征求意见的

公众范围、公众意见表的网络连接、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及公众提出意

见的起止时间等信息；在网络公示的同时，在项目周边张贴了环评征求意见稿

的信息公示；并于 2022 年 6 月 29 日和 2022 年 7 月 1 日共两次，通过四川科

技报登了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的相关信息公示。 

同时在 2022 年 7 月 6 日，苍溪县人民政府在阆中市行政中心集思厅组织

对本项目及石家坝城市污水处理厂扩容对接会议，并邀请阆中市人民政府、阆

中市水务局、阆中市生态环境局、阆中市住建局、阆中市应急管理局等部门参

加，会议充分征求了阆中市各政府单位对于污水处理厂建设的要求，并得到了

阆中市委、市政府及相关部门的支持。 

在公示期间，未收到公众对项目环境保护的相关反馈意见。



 

 

2.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2.1 公开内容及日期 

2.1.1 公开具体内容及日期 

2022 年 6 月 10 日，我单位委托四川省众诚瀚蓝环保服务有限公司承担四

川苍溪经济开发区工业污水处理厂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工作。 

2022 年 6 月 13 日，在苍溪县人民政府网站进行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第一次

信息公示。第一次环评公示内容主要包括：建设项目基本情况、建设单位名称

和联系方式、环评单位名称及联系方式、公众意见表网络链接和提交公众意见

表的方式和途径。 

2.1.2 公示与《公参办法》符合性分析 

本项目首次公示时间为确定环评单位后第 3 个工作日，满足《公参办法》

的 7 个工作日时间要求。公示内容包含建设项目名称、选址选线、建设内容等

基本情况，建设单位、环评单位的名称、以及联系方式，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

接，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同时公示选择的网络易于项目所在地的公

众接触。 

因此，本项目首次公示内容、日期等均满足《公参办法》的要求。 

2.2 公开方式 

本项目首次环评信息公示采用的是网络公示，公示的网站为苍溪县人民政

府网站。项目所选的网络平台为对外公开，且易于公众接触及阅读的政府官方

网站。 

公开网址 https://www.cncx.gov.cn/news/show/20220613161352621.html 

 

https://www.cncx.gov.cn/news/show/20220613161352621.html


 

 

 

 

图 2.2-1 苍溪县人民政府网站第一次网络公示截图 

2.3 公众意见情况 

公示期间，公众可通过信函、电子邮件等方式，将填写好的公众意见表反

馈至建设单位或环评单位。 

在首次公示起至本公参说明编制完成期间，建设单位、环评单位均未收到

公众有关本项目环境保护的反馈意见。 



 

 

3.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3.1 公示内容及时限 

3.1.1 公示具体内容及时限 

在四川苍溪经济开发区工业污水处理厂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书征求意见稿

编制完成后，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第十条规定，于 2022 年 6

月 27 日起十个工作日在苍溪县人民政府网站进行环评报告征求意见稿信息公

示，公开了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全文网络连接和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

径、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公众意见表的网络连接、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

径及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等信息。 

在网络公示的同时，在项目周边信息公开栏张贴了环评征求意见稿的信息

公示；并于 2022 年 6 月 29 日和 2022 年 7 月 1 日共两次，通过四川科技报登

了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的相关信息公示。在公示期间，未收到公

众对项目环境保护的相关反馈意见。 

3.2 与《公参办法》符合性分析 

在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编制完成后，我单位将报告书征求意

见稿全文网络链接、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公

用意见表的网络链接、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等信息进行了公示，公示内容符合《公参办法》的要求。 

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采取了在公众易于接触的政府网络平台公示、以及

公众于接触的报纸登报公示、项目周边乡镇政府信息公开栏张贴公告公示三种

方式进行信息公开，征求意见稿网络公示时限为 10 个工作日，两次登报公示

时间为征求意见稿 10 个工作日内，张贴公示起止时间及时限与网络公示时间

一致，公示时限符合《公参办法》的要求。 



 

 

3.3 公示平台 

3.3.1 网络平台 

本项目征求意见稿网络平台与首次公示一致，在苍溪县人民政府网站进行

环评报告征求意见稿信息公示，网站公示期为 2022 年 6 月 27 日起共计 10 个

工作日。 

公开网址：https://www.cncx.gov.cn/news/show/20220627150321533.html 

 

 

图 3.2-1 苍溪县人民政府网站环评征求意见稿网络公示截图 

https://www.cncx.gov.cn/news/show/20220627150321533.html


 

 

3.2.2 报纸公开 

在本项目环评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我单位分别于 2022 年 6 月 29 日和

2022 年 7 月 1 日共两次通过四川科技报登了项目征求意见稿相关公示信息。 

《四川科技报》由四川省科学技术协会主办，《四川科技报》在四川省每一

个县市都有发行，是四川省发行量大，覆盖面广，权威性高的国家级报纸之一。

具有合理性和权威性。项目选取四川科技报作为信息公开载体，载体选择符合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要求。 

项目环评征求意见稿登报公示情况如下图所示：



 

 

 

图 3.2-2 第一次登报公示图片 



 

 

 

图 3.2-3 第二次登报公示图片 



 

 

3.2.3 张贴公告 

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在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

稿网络公示期间（2022 年 6 月 27 日起十个工作日），我单位在苍溪县人民政

府公示栏、云峰镇皇冠村村委会公示栏、四川苍溪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及苍溪县

石家坝城市生活污水处理厂门口张贴了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的信

息公示。公开了：①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

告书的方式和途径；②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③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④公

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⑤公众提出意见的有效时间。 

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信息公示张贴现场照片如下所示 

 
 

苍溪县人民政府 

 
 

苍溪县石家坝城市生活污水处理厂 



 

 

 
 

四川苍溪经济开发区园区管委会 

  

云峰镇皇观村村委会 

3.4 查阅情况 

在征求意见稿公示时，同步公示了公众查阅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的方式：公

众可通过前往公示的建设单位及环评单位联系方式，联系查阅报告书征求意见

稿纸质件、电子件及其他相关补充信息。在建设单位办公场场所设置了报告书

征求意见稿查阅场所。 

在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建设单位和环评单位均未接到查阅申请。



 

 

4.其他公众参与情况 

4.1 座谈会 

2022 年 7 月 6 日，苍溪县人民政府在阆中市行政中心集思厅组织对本项目

及石家坝城市污水处理厂扩容对接会议，并邀请阆中市人民政府、阆中市水务

局、阆中市生态环境局、阆中市住建局、阆中市应急管理局等部门参加，会议

充分征求了阆中市各政府单位对于污水处理厂建设的要求，并得到了阆中市

委、市政府及相关部门的支持。 

 

图 4-1 座谈会现场照片 



 

 

 

图 4-2 会议签到表 

  

 

图 4-2 会议纪要 



 

 

4.2 公参调查表 

同时，我单位向阆中市应急管理局、阆中市生态环境局、阆中市住房和城

乡建设局、阆中市金沙污水处理厂有限责任公司发放了公参调查表，详见附

件。 

本项目获得了阆中市应急管理局、阆中市生态环境局、阆中市住房和城乡

建设局、阆中市金沙污水处理厂有限责任公司等部门的支持，针对阆中市金沙

污水处理厂有限责任公司提出的“建议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地表水

环境》（HJ 2.3-2018）相关要求分析污水处理厂在多种运行情况下排水与河流

混合后影响的长度是否涉及到下游饮用水源取水口”，环评单位已按照 HJ 2.3-

2018 等要求，分析了污水处理厂在正常及事故状态下对水体的影响，根据分

析，本项目建设不会造成下游郑家坝饮用水源地及沙溪考核断面超标，同时环

评报告针对本项目废水提出来风险防范措施，进一步确保项目废水达标排放。



 

 

5.公众意见处理情况 

环评信息首次公示期间及征求意见稿公众参与公示期间，均进行了公众参

与意见的调查，调查形式主要为网上下载公参意见表的形式。调查期间，并未

收到相关反馈意见，并未出现对项目建设的反对意见。 

 

 

 

 

 

 

 

 

 

 

 

 

 

 

 

 

 

 

 

 

 

 

 

 

 



 

 

6.其他 

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工作于2022年6月开展，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

与办法》（生态环境部第4号令），相关要求开展了环境影响评价第一次公示

及征求意见稿的公开公示等工作。 

本项目征求公众意见表存于建设单位处，如需查阅及时联系建设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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